
湛府办函〔2021〕77 号

湛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
我市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府直属各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我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政策意见的通知》

（粤府办〔2021〕22 号，以下简称 22 号文）精神，进一步做好

我市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工作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经市人民政府同

意，现就相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按标准计提征地社保费

征地社保费按每个县（市、区）一个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、

一个比例标准计提，纳入征地成本，列入工程项目概算。其中，

赤坎区、霞山区征地社保费按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（14.3 万元/

亩）的 16%计提；坡头区、麻章区征地社保费按农用地区片综合

地价（8.6 万元/亩）的 26%计提；廉江市征地社保费按农用地区

片综合地价（6.5 万元/亩）的 26%计提；遂溪县、徐闻县、雷州

市、吴川市征地社保费按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（6.5 万元/亩）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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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%计提；湛江经开区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和征地社保费计提比

例按征地项目所在行政区的地价和比例执行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农

用地区片综合地价和征地社保费计提比例随区片价的变化调整。

（责任单位：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局、市自然资源局、市财政局，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）

二、及时确定征地社保费补贴对象

征地社保费补贴对象按“先确定到户再确定到人”的方式确

认。在制订征地安置补偿方案阶段，纳入征地社保费补贴到户的

农户名单，由人社部门会同自然资源、农业农村部门指导所在乡

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，依据本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

登记颁证成果确认的家庭土地承包关系确定；未完成农村土地承

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，依据征地安置补偿方案制订时经

村集体经济组织三分之二以上成员代表参加的成员代表会议依

法表决通过确认的实际家庭土地承包关系确定。在实施分配阶

段，由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牵头组织被征地农户，按照

征地安置补偿方案制订时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年满 16

周岁以上的家庭成员的条件，确认户内具体补贴人员名单和补贴

金额。实行土地股份制经济、村集体统一经营土地另有规定的，

其纳入征地社保费补贴到户的农户名单和户内具体补贴人员名

单，从其规定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县（市、区）人社、社保、自然

资源、农业农村部门，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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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规范征地社保费管理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社部门按规定开设和管理“收缴被征地农

民养老保障资金过渡户”。22 号文实施前已经开设“收缴被征地

农民养老保障资金过渡户”的，可继续使用原账户，22 号文实施

前后的征地社保费实行分账管理。22 号文实施前未开设账户的，

要按规定开设账户，22 号文实施前的征地社保留存资金暂保存在

原来账户；22 号文实施后的征地社保费存入新开设账户。各县

（市、区）人社部门要建立征地社保费管理办法，加强资金管理，

确保资金安全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县（市、区）人社局、社保局）

落实“征地社保费与征地安置补助费同期拨付”的要求，征

地实施部门发放征地安置补助费时书面告知同级人社部门和相

关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，并将征地项目获批文件发至同

级人社部门。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牵头组织被征地农户

在规定时限内确认具体参保人员名单，并报送至所在县（市、区）

人社部门。县（市、区）人社部门按项目获批面积、参保人员名

单核定征地社保费，按规定将已经确认的具体参保人员信息流转

至同级社保经办机构办理相关社保手续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县（市、

区）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社、社保、自然资源部

门，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）

征地项目获批面积与出具征地社保审核意见书时征地面积

不一致的，项目所在地自然资源部门应向同级人社部门重新出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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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征地基本情况表及情况说明等相应材料。人社部门按程序进

行征地社保审核变更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县（市、区）人社、社保、

自然资源部门，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）

四、加快落实留存资金分配

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（管委会）要切实履行留存资金分配主体

责任。要全面清理2021年8月1日之前已获批征地项目留存资金，

制订工作方案，建立工作台账，细化分配计划，倒排时间节点，

确保在 2022 年 8 月底前将全部留存资金分配到人。2021 年 7 月

31 日之后获批的征地项目，应在项目获批后 3 个月内完成资金分

配工作，落实参保到人。

县级人社部门要负起主管责任，认真分析本地留存资金分配工

作形势，强化督促指导。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居）委要结合当地实际，

按照“一村一策”原则，灵活运用22 号文规定的办法，加快资金

分配工作进度。

建立留存资金分配工作月调度机制，从 2021 年 10 月开始，

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（管委会）应于每月 5日前向市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局报送本地区上月留存资金分配落实情况；由市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局通报全市。对未按计划完成阶段性任务的县（市、区），市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将提请市政府通报批评、约谈相关负责人等。

（责任单位：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（管

委会）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社、社保、自然资源部门，乡镇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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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）

五、其他事项

本通知自 2021 年 8 月 1 日起实施，《湛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进一步明确我市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

（湛府办〔2014〕3 号）同时废止。本通知未作规定的，按 22 号

文执行。

22 号文实施起至本通知正式印发前签订征地安置协议需报

批的征地项目，暂按原征地社保政策规定计提征地社保费，在本

通知正式印发后一个月内按多退少补的原则处理完成新旧政策

的衔接。

执行过程中遇到问题，请径向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和市自

然资源局反映。

湛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12 月 1 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委各部委办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纪委

监委办公室，驻湛各部队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中央、省驻湛

各单位，各人民团体，各大专院校，各新闻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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